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债务人名称

包头苏蒙特亚麻纺织合营有
限公司

呼市财政局

临河市国营糖醛厂

乌海市城市建设委员会

内蒙古乌拉特前旗牧工商联
合公司

锡林郭勒盟行政公署

内蒙古巴盟磴口化肥厂

乌海市人民政府驻呼和浩特
办事处

内蒙古自治区临河化肥工业
集团总公司

乌海市乌达金龙大厦

额尔古纳城乡建设环境保护
局

乌海市乌达宾馆

奈曼旗城乡建设局
开鲁县市政管理所
内蒙古自治区阿拉善盟司法
局
阿拉善盟基本建设咨询投资
公司
内蒙古自治区额济纳旗火力
发电厂

临河市城乡建设发展总公司

内蒙古磴口县招待所

阿右旗白榆井煤矿（阿拉善右
旗敖伦布拉格白榆井煤矿）
牙克石市城乡建设环境保护
局（牙克石市房产管理局）
内蒙古杭锦后旗宾馆抵债资
产
内蒙古华闻事业发展公司抵
债资产
对通辽市科尔沁区逸夫小学
应收款
对通辽市旅游局应收款
对中共科尔沁左翼中旗委员
会应收款

合计

本金余额

31,980,477.60

10,266,977.02

8,551,200.00

5,000,000.00

4,600,000.00

4,272,732.60

4,164,264.07

2,000,000.00

1,900,810.70

1,800,000.00

4,450,000.00

1,700,000.00

1,500,000.00
1,420,000.00

600,000.00

600,000.00

500,000.00

371,065.59

300,000.00

130,000.00

0

0

0

0

0

0

86,107,527.58

利息余额

160,884,302.20

116,534,425.74

14,147,295.24

60,430,079.63

34,902,188.76

1,587,267.40

26,806,751.86

52,324,210.82

23,529,198.29

21,960,132.62

55,549,573.56

21,838,632.12

20,983,807.70
15,518,414.38

10,324,943.40

5,300,723.78

6,830,089.46

1,179,643.60

3,848,443.09

1,170,787.34

1,381,676.43

0

0

0

0

0

657,032,587.42

债权（抵债）金额合计

192,864,779.80

126,801,402.76

22,698,495.24

65,430,079.63

39,502,188.76

5,860,000.00

30,971,015.93

54,324,210.82

25,430,008.99

23,760,132.62

59,999,573.56

23,538,632.12

22,483,807.70
16,938,414.38

10,924,943.40

5,900,723.78

7,330,089.46

1,550,709.19

4,148,443.09

1,300,787.34

1,381,676.43

923,623.76

2,176,200.00

4,000,000.00

750,239,938.76

借款合同编号
99字（11）号、97年字第97147号/97147、97年字
第 153 号/97153、中银包司本 98181、98 信字
（183）号、97 年字第 165 号/97165、97 年信字第
59 号、97 年包信字第 131 号/97 年信字第 131
号、97145、98 信字（191）号、字（）号/19981221、
98年信字第80号、98年信字第076号、98年信
字第101号/98101、97年字第100号、中银包信
本字（99122）号、中银包信字（99176）号、99 包
信字（192）号、99 包信字（193）号、中银包信字
（99177）号、99 包信字（195）号、中银包司本
99175、中银包司本 98180、97 年字第 271 号/97
年字第27号、97年字第86号/97086、98年外信
字第54号、中银包司外98059（98信字（59）号）
中银包司外 97003（97003）、98 外信字（57）号、
中银包司外97037（97年字第37号、97037）、中
银包司外2000160
19921013
19900114(1990 年 1 月 14 日签署的流动资金借
款合同)、19900123(1990年l月23日签署的流动
资金借款合同)、19900420(1990 年 4 月 20 日签
署的流动资金借款合同)、19900618(1990年6月
18 日签署的流动资金借款合同)、19900729
(1990 年7 月29 日签署的流动资金借款合同)、
19900826(1990 年 8 月 26 日签署的流动资金借
款合同)、19900929(1990 年 9 月 29 日签署的流
动资金借款合同)、19901004(1990 年 10 月 4 日
签署的流动资金借款合同)、19901121(1990 年
11 月 21 日 签 署 的 流 动 资 金 借 款 合 同)、
19901225(1990年12月25日签署的流动资金借
款合同)、19910211(1991 年 2 月 11 日签署的流
动资金借款合同)、19910325(1991 年 3 月 25 日
签署的流动资金借款合同)、19910422(1991年4
月 22 日签署的流动资金借款合同)、19910625
(1991 年6 月25 日签署的流动资金借款合同)、
19910821(1991 年 8 月 21 日签署的流动资金借
款合同)、19910924(1991 年 9 月 24 日签署的流
动资金借款合同)、19911210(1991年12月10 日
签署的流动资金借款合同)
（92年）第011号

95年43001号、9540401号

2003年12月8日签订《债务重组协议》

（90）1号、（1991年）第3号、01、9号

(93年)第008号

8401、8501、8502、8701、8801号

92-402-004 /(1992 年)第 430003 号、（1993 年）
第402002号、（1993年）第402007号、（1994年）
第440002号/430002号

（92年）第02号

（1993年）第402003号、（1993年）第402006号、
（1994年）第43004/44004号
（92年）第31号
(92年）第10号

87字第01号

910021号

（91年）第1号

（92 年）第 6 号、（92 年）第 23 号、（92 年）第 21
号、（92年）第22号

（1992年）第047号、（92年）第060号

（1992年）第001号

（93年）第1号

——

——

——

——

——

担保合同编号
99字（11）号、97年字第97147号/97147、97年字
第 153 号/97153、中 银 包 司 本 98181、98 信 字
（183）号、97 年字第 165 号/97165、97 年信字第
59号、97年包信字第131号/97年信字第131号、
97145、98信字（191）号、字（）号/19981221、98年
信字第 80 号、98 年信字第 076 号、98 年信字第
101 号/98101、97 年字第 100 号、中银包信本字
（99122）号、中银包信字（99176）号、99 包信字
（192）号 、99 包 信 字（193）号 、中 银 包 信 字
（99177）号、99 包信字（195）号、中银包司本
99175、中银包司本 98180、97 年字第 271 号/97
年字第27号、97年字第86号/97086、98年外信
字第 54 号、中银包司外 98059（98 信字（59）号）
中银包司外97003（97003）、98外信字（57）号、中
银包司外 97037（97 年字第 37 号、97037）、中银
包司外2000160
19921013

19900114(1990年1月14日签署的流动资金借款
合同)、19900123(1990年 l月23日签署的流动资
金借款合同)、19900420(1990年4月20日签署的
流动资金借款合同)、19900618(1990年6月18日
签署的流动资金借款合同)、19900729(1990年7
月 29 日签署的流动资金借款合同)、19900826
(1990 年 8 月 26 日签署的流动资金借款合同)、
19900929(1990年9月29日签署的流动资金借款
合同)、19901004(1990年10月4日签署的流动资
金借款合同)、19901121(1990 年 11 月 21 日签署
的流动资金借款合同)、19901225(1990 年 12 月
25日签署的流动资金借款合同)、19910211(1991
年 2 月 11 日 签 署 的 流 动 资 金 借 款 合 同)、
19910325(1991年3月25日签署的流动资金借款
合同)、19910422(1991年4月22日签署的流动资
金借款合同)、19910625(1991年6月25日签署的
流动资金借款合同)、19910821(1991年8月21日
签署的流动资金借款合同)、19910924(1991年9
月 24 日签署的流动资金借款合同)、19911210
(1991年12月10 日签署的流动资金借款合同)

（92年）第011号

95年43001号、9540401号

2003年12月8日签订《债务重组保证协议》

（90）1号、（1991年）第3号、01、9号

(93年)第008号

8401、8501、8502、8701、8801号

92-402-004 /(1992 年)第 430003 号、（1993 年）
第 402002 号、（1993 年）第 402007 号、（1994 年）
第440002号/430002号

（92年）第02号

（1993 年）第 402003 号、（1993 年）第 402006 号、
（1994年）第43004/44004号
（92年）第31号
(92年）第10号

87字第01号

910021号

（91年）第1号

（92年）第6号、（92年）第23号、（92年）第21号、
（92年）第22号

（1992年）第047号、（92年）第060号

（1992年）第001号

（93年）第1号

——

——

——

——

——

保证人名称

——

——

——

乌海市财政局

内蒙古乌拉特前旗呼和冶炼厂

锡林郭勒盟财政局
乌海市化工厂、内蒙古巴彦高勒皮
革化工厂、内蒙古磴口县第一塑料
厂

内蒙古乌海市经济贸易总公司

内蒙古巴彦淖尔盟化学工业公司、
巴盟临河化肥厂知青劳动服务公
司、巴盟临河化肥厂劳动服务公司
内蒙古乌海市乌达百货公司、内蒙
古乌海市乌达商场、乌海市乌达区
商业局

额尔古纳右旗财政局

乌海市乌达区财政局

奈曼旗人民政府
开鲁县财政局

阿拉善盟计划委员会

阿拉善右旗煤炭管理局

额济纳旗人民政府、内蒙古自治区
阿拉善盟计划委员会
临河市第一建筑安装公司、临河市
马场地乡建筑工程队
内蒙古自治区磴口县房产管理所、
内蒙古磴口县建设局建筑工程处

阿拉善右旗煤炭管理局

牙克石市社会保险事业管理局

——

——

——

——

——

抵（质）押人及抵（质）押物情况

以包头苏蒙特亚麻纺织合营有限公
司的机器设备887台提供最高额抵
押担保，2001年9月17日办理《抵押
物登记证》（包工商登字第54号）。

——

——

——
以内蒙古乌拉特前旗牧工商联合公
司所有的机器设备、机动车、建筑物
等提供抵押担保。

——

——

——

——

以 2984 平方米建筑物及 2160 平方
米土地提供抵押担保。

——

以 5847.42 平方米建筑物提供抵押
担保。

——
——

——

——

——

——

——

以壹号矿井及设备提供抵押担保。

——

——

——

——

——

——

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内蒙古自治区分公司与内蒙古自治区
基本建设咨询投资有限公司债权（抵债资产）转让暨债务催收联合公告

根据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内蒙古自治区分公司与内蒙古自治区基本建设咨询投资有限公司达成的债权（抵债
资产）转让安排，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内蒙古自治区分公司将其对公告清单所列借款人（义务人）及其担保人享有的
主债权、担保合同及抵债协议项下的全部权利，依法转让至内蒙古自治区基本建设咨询投资有限公司债权，资产明细如下表所
示。现双方特公告通知各债务人/义务人及其担保人，内蒙古自治区基本建设咨询投资有限公司作为上述债权/抵债资产的受让
方，从公告之日起立即向内蒙古自治区基本建设咨询投资有限公司履行主债权合同/抵债协议及担保合同约定的还本付息义务
或相应的担保责任（若借款人、担保人因各种原因更名、改制、歇业、吊销营业执照或丧失民事主体资格，请相关承继主体、清算

主体代为履行义务或承担清算责任）。
联系人：白先生 联系电话：18347171911

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内蒙古自治区分公司
内蒙古自治区基本建设咨询投资有限公司

2024年12月3日

公告清单
基准日：2023年10月31日 单位：全折人民币 元

注：1、上表中内蒙古杭锦后旗宾馆资产抵债金额为923,623.76元，对应《以物偿债协议书》约定的权益为抵债房屋面积1166平方米，抵债土地面积2766.75平方米；抵债资产未交接未实际控制；2、上表中内蒙古华闻事业发展公司资产抵债金额为2,176,200.00元，对应《以
资抵贷协议书》约定的权益为抵债房产面积800平方米及设备等；抵债资产未交接未实际控制；3、上表中对通辽市科尔沁区逸夫小学应收款、对通辽市旅游局应收款、对中共科尔沁左翼中旗委员会应收款3项合计5,353,008.50元，对应抵债金额为4,000,000.00元

进入冬季后，感冒咳嗽的人

也多了起来，大家身边总会出现

“咳咳咳”的声音。这时，梨也成

了广受欢迎的水果。很多人咳嗽

的时候都会买些梨，煮点梨汤、

熬点秋梨膏，或者用川贝炖梨来

调养。这些“梨制品”真的能止咳

吗？

前些天，刘女士 3 岁的儿子

感冒咳嗽，起初只是流清鼻涕、

晚上睡觉咳嗽。刘女士在朋友圈

看到好友发了一条自制秋梨膏

的视频，称可以止咳化痰，便抱

着试一试的想法，按照视频教程

熬制了一瓶秋梨膏给孩子喝。不

料两天后，孩子反而咳得更厉害

了，而且喉部还伴有“呼哧”声。

刘女士慌了，带孩子到医院检查

发现，已发展为支气管炎。

刘女士的孩子喝了秋梨膏

为何病情严重了？“梨制品”到底

能不能止咳？记者就此采访了西

安市红会医院呼吸内科主任李

晓利。她介绍，梨的含水量很高，

秋梨膏等“梨制品”确实具有滋

阴润肺的功效，但是针对不同病

因，梨的疗效并不通用，只适用

于燥热咳痰者，也就是由于天气

干燥或者运动量大出汗多但喝

水少引起的咳嗽。“这类咳嗽在

秋季居多，出现这种咳嗽时，梨

可以作为辅助治疗手段，改善咳

嗽症状。”李晓利说，进入冬季

后，很多咳嗽为风寒型咳嗽或者

病毒感染引起的咳嗽，并不适合

服用秋梨膏等“梨制品”。

李晓利提醒，如果只是嗓子

干痒、轻微咳嗽，可以试试煮梨

水等。但如果伴随有发热、全身

酸痛等症状，就要警惕流感等感

染类疾病的可能。“若咳嗽有痰

甚至呼吸困难，更应尽快寻求专

业医疗帮助，以明确病因进行针

对性治疗。” （据《西安晚报》）

“梨制品”真的能止咳吗？


